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1學年度「三民精讚獎暨躍進獎」實施計畫
1、 依據：本校三民精讚獎暨躍進獎實施計畫及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2、 目的
1、 鼓勵學生善用相關課程及活動，探索個人優勢才能，建立個人學習目標，追求卓越生涯發展，不斷躍進。
2、 透過活動參與分享，協助學生充實並善用個人生涯檔案。
3、 選拔並表揚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且具具體事蹟足為楷模表率之學生。 
3、 辦理單位：輔導室。
4、 [bookmark: _GoBack]申請辦法
1、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申請時須仍在籍) 合於下列說明即可提出申請，惟在學期間同一獎項不得重複請領。
2、 獎項及獎額：
(1) 精讚獎：本類獎學金分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及美育5項，各年級學生均得就其具體表現足為楷模之單一項目提出申請，每名獲獎者最高可得獎學金新臺幣伍仟元整。
	項 目
	內容及範疇
例舉說明(舉證範圍可廣博或狹隘，擇其中一項或廣為呈現)
	須提供國中階段可佐證之校內活動參與證明或校外的學習表現。

	德育精讚獎
	· 指學生在國中就學期間之品行、品德之具體表現足為楷模。如：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自主自律、主動積極、謙虛有禮、關懷行善、愛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包容、公平正義。
· 例：環保達人、孝行達人、生命達人
	佐證資料不限得獎紀錄，惟學習歷程之佐證資料需有相關單位核章以茲證明屬實，例如：參與活動優良學習單、參與學校處室各類競賽證明、參與社團活動證明、參與校內外技藝類競賽、技藝教育課程學習優良證明、參與職群試探相關活動證明等。

	智育精讚獎
	· 指學生在國中就學期間之單一科目或所有科目之學業成績、技藝教育課程學習之具體表現足為楷模。
· 例：數學達人、電子達人、博學達人、技藝達人
	

	體育精讚獎
	· 指學生在國中就學期間之運動比賽或體育方面之具體表現足為楷模。
· 例：扯鈴達人、田徑達人、馬拉松達人
	

	群育精讚獎
	· 指學生在國中就學期間之團體生活中，具備良好社交或溝通技巧，並營造良好人際關係之具體表現足為楷模。
· 例：溝通達人、性平達人、領導達人
	

	美育精讚獎
	· 指學生在國中就學期間之藝術(包括美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方面之具體表現足為楷模。
· 例：漫畫達人、歌唱達人
	


(2) 躍進獎：本類獎學金限八、九年級學生申請，申請人須就當年度之表現與學生本人於七年級或八年級之表現進行對照，以顯示進步歷程。每名獲獎人最高可得獎學金新臺幣伍仟元整。
3、 申請時間：申請人應於112年5月22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至5月30日(星期二)下午5時止，檢具第四項各款申請文件送達本校輔導室，逾時不受理。
4、 申請文件：
(1) 獎學金申請表(附件1)。
(2) 推薦表(附件2)，至少需有1名校內教師之附屬推薦。
(3) 自製影片：內容包括自我介紹，並說明與所申請評選項目相關之優良事蹟紀錄，以及家長或師長之推薦，片長以3分鐘為限。
(4) 佐證資料：
1、 各項佐證資料須為國中階段之學習成果，不限得獎紀錄，凡屬所申請獎項類別之學習歷程或紀錄均可。
2、 立體佐證資料(如獎盃、獎牌、作品等)以照片並附上文字說明呈現(格式可參用附件3)，審查委員會認有必要時須提供正品供檢視。
3、 紙本佐證資料(獎狀、證書、學習單等)繳交影本，惟正本請置於 L夾內一併提交，查驗無誤後立即歸還。
4、 自行準備檔案資料本(即活頁資料本)收納前述書面資料(包括立體佐證及紙本佐證。
5、 佐證資料不得以生涯檔案代替，但得採用生涯檔案內相關資料影本。
6、 審查結束後，通知領回檔案資料本，並請併同生涯檔案存放。
5、 審查方式：
1、 初審(形式審查)
(1) 審查時間：收件期間。
(2) 審查委員：輔導室行政團隊。
(3) 審查重點：所有申請表件填寫完整、佐證資料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合於前開條件者發給收據，並送交審查委員會進入複審。
2、 複審 
(1) 審查時間：112年6月初(於畢業典禮前)。
(2) 審查委員：本校當年度三民精讚獎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另由校長就本校教師(含兼任行政)擇聘之，並得邀請家長會委員列席。
(3) 審查重點：學生之自我認識、自我評價及自我展現。
(4) 審查程序：
1、 召開審查會議，議決各類別獎項數量。原則以各類別至少錄取一名，再依各類別送件數決定獲獎人數，惟各單項如確無適當獲獎者，得從缺。
2、 委員檢視申請人提交之自我推薦影片及申請資料，並予以評分，後再就各別申請人得分高低議決得獎名單。
6、 獎學金頒贈：九年級得獎學生於畢業典禮時頒發，七、八年級得獎學生於當學年度結業式頒發。
7、 經費：每學年獎學金總額以5萬元為上限，經費自本校家長會吳茂仁醫生(媽媽)獎學金項下支應。
8、 本計畫經主管會議討論通過送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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